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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通煤矿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以北 37 公里处的大通县桥头镇境内 建设单位联系人 俞工 

项目名称 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通煤矿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青海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通矿区，是一个已有 50 多年煤炭开采历史的国有老的生产企业，分为两个矿区，大通矿

区先后在 2003 年和 2005 年底对小煤洞、立井矿的煤炭资源储量进行核算，并于 2009 年 5 月集团公司将两个两个矿区进行了整合，

整合成大通煤矿。 

现场调查人员 向鹏、姜宏翰 现场调查时间 2016 年 1 月 5 日 

现场检测人员 姜宏翰、安海蛟、刘海义、陈国龙 现场检测时间 2016 年 2 月 14 日-16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权朝云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总粉尘浓度、呼吸性粉尘浓度、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噪声、电焊弧光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结果 

向斜区采煤一队打眼放炮工、攉煤工，向斜区采煤二队打眼放炮工、转运溜子工、攉煤工，向斜区掘进二队打眼支护工、推车攉

煤工、转运溜子工，小主运煤仓及主运煤仓放仓工，背斜区采煤三队打眼放炮工、攉煤工，背斜区采煤六队打眼放炮工、攉煤工，背

斜区掘进四队风镐操作工、推车攉煤工，1#皮带工接触的粉尘浓度不符合 GBZ 2.1-2007 要求。 

向斜区采煤一队打眼放炮位、攉煤位，向斜区采煤二队打眼放炮位、转运溜子工操作位、攉煤位，向斜区掘进二队打眼支护位、

推车攉煤位、转运溜子工操作位，小主运煤仓及主运煤仓放仓位，背斜区采煤三队打眼放炮位、转运溜子工操作位、支护位、攉煤位，

背斜区采煤六队打眼放炮位、攉煤位，背斜区掘进四队风镐操作位、推车攉煤位，1#皮带工操作位接触粉尘浓度不符合 GBZ 2.1-2007

要求。 

向斜区 301 采区 1973 皮带工、背斜区井下运输 2130 运输大巷皮带工接触的噪声强度不符合 GBZ 2.1-2007 要求。 

其余岗位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大通煤矿属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

理目录（2012 年版）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中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行业，结合对该项目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析，判定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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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总体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2012）、《煤炭工

业矿井设计规范》（GB 50215-2015）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等要求。 

    该用人单位建筑卫生学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2013）、《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等的卫生要求。 

    该用人单位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基本符合职业病防治项目关法律法规规范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基本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 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11651-2008、《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18664-2002 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辅助用室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中的相关要求。 

    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基本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关于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要求。 

建议： 

一、建议增大并保证工作面湿式打眼、喷雾等防护设施水压达到《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的要求；及时维护喷雾喷

头，保证雾化效果达到要求； 

二、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改善人工攉煤、除矸等作业方式，用机械设备取代或帮助人工作业，减少职业病危害的接触； 

三、建议在锅炉房安装一氧化碳检测装置并设机械排风设施； 

四、凡新进入接触有毒有害因素职工均进行岗前体检，及时组织体检复查人员进行体检，如发现疑似职业病及时提交省级职业病

诊断机构确诊，发现职业禁忌证患者需采取调离接触原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等措施，并将结果及处置情况存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五、为井上翻煤、筛分等高噪声作业岗位人员配发耳塞； 

六、删除粉尘、噪声、振动等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补充制定职业病危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七、指设至少 1 名人员为职业卫生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全矿范围内的职业卫生相关工作； 

八、制定职业病防治专项，内容包括职业病危害评价、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配置与维护、个体防护用品配备、职业卫生培训、职

业健康监护、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九、与评价等； 

十、制定并落实职业病危害事故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并根据预案内容开展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演练记录和总结存入职

业卫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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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应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定期对职业病危害进行检测与评价，并将检测

结果向劳动者进行告知； 

十二、建议补充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根据工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增加有毒有害气体（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臭

氧、锰及其化合物）、噪声等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1.补充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及对人体健康影响等内容； 

2.补充完善职业病危害检测结果超标原因分析及评价(核实粉尘、噪声结果、超标原因分析等)； 

3.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措施分析与评价（检查表、应急救援协议、组织机构的人员结构、应急培训、专项应急救援预

案等）； 

4.补充完善职业健康监护相关资料分析与评价（岗前体检、体检项目与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针对性等）； 

5.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调查与分析内容（职业病防护措施、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及（专）兼职人员、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职

业病防治专项经费等）； 

6.完善分项结论，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建议； 

7.提供“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评价资质延期相关文件。 


